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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

告编号：2016-009），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日明先生提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5 年度拟以公司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

《关于对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

第 33 号）（以下简称“《监管关注函》”）。根据《监管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

该项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就有关事项问询的回复公告如下： 

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发

展战略等因素，补充披露你公司推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理由、合理性，

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的具体理由。 

回复：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 



公司是集珠宝首饰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品牌连锁为一体的珠宝企业，采用加

盟商加盟销售和非加盟商经销销售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开展“IDEAL”品牌珠宝首

饰的设计、生产与销售。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经拥有加盟店 356 家，

自营实体店 2 家，覆盖全国 246 个城市。 

根据中宝协统计数据，我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2008 年—2013 年销售总额分

别为 1,800 亿元、2,200 亿元、2,500 亿元、3,800 亿元、4,000 亿元和 4,700 亿元，

成为全球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增长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珠宝首饰市场，一些重要珠宝产品的消费已居世界前列。从人均珠宝消费

上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均珠宝消费额近几年有显著提升，由 2000 年的 10.20 美

元提高到了 2009 年的 18.80 美元，增长了 80%以上。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横向

比较，中国人均珠宝消费额却显著偏低。根据欧睿咨询统计，2009 年中国人均

珠宝消费额仅有 18.80 美元，而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的这一数值

分别为 77.20 美元、82.00 美元、83.90 美元、89.00 美元、154.70 美元。若未来

我国人均珠宝消费水平能达到上述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我国珠宝需求将扩大 5

倍左右，我国珠宝首饰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由于我国从 1981 年到 1997 年这

17 年间每年新生儿数量都在 2,000 万以上，这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正在进入

婚育年龄，2013 年、2014 年我国结婚人口分别达到 1,327.40 万对、1,286.60 万

对，预计未来十年，结婚人口将继续保持在每年 1,000 万对以上。珠宝首饰类商

品作为现代婚姻中的必备品，势必将受益于结婚人口的增加，若以每对新生儿婚

庆消费 10 万元计算，未来十年我国婚庆市场将稳定保持在 1 万亿元以上，若 15%

用于珠宝首饰消费，就达 1500 亿元左右。从上可见，珠宝首饰消费市场规模潜

力巨大。 



目前国内高端市场，主要被蒂凡尼、卡地亚、宝格丽等国际珠宝巨头垄断，

而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中端市场则竞争渐趋激烈，市场集中度较低。主要竞争品

牌有传统港资品牌周大福、周生生、谢瑞麟、六福珠宝和境内品牌周大生、老凤

祥、明牌珠宝、潮宏基、本公司、I Do、金伯利等。公司作为少数以钻石镶嵌饰

品为主要产品的上市公司之一，未来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产业+资本”

的双向驱动，迅速提高市场份额。 

2、未来发展战略及发展计划 

公司根据珠宝首饰行业的发展趋势，坚持以“非凡”为品牌文化制高点，坚持

“以品牌建设为中心，构建科学的管理体系、优秀的共赢团队和优质的市场网络”

的战略方针，以推广“IDEAL”珠宝品牌为核心业务，大力推行产品设计创新和管

理创新，通过融合互联网+的概念，重塑公司产业链结构，使公司在珠宝首饰领

域的品牌影响力、产品设计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争创国内

一流知名品牌的珠宝首饰企业。 

围绕上述发展战略，公司确定了未来两年的经营目标：公司仍将坚持以加盟

业务推广为基础的销售模式，通过募集资金的投入和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借鉴

和利用深圳总部服务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使爱迪尔区域服务中心覆盖国内其他几

大经济区域，加强对现有加盟商服务，促进加盟业务的推广，迅速增加加盟店数

量，扩大爱迪尔品牌珠宝首饰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使公司实现跨越式增长；同

时，公司将积极探索与互联网+相融合的经营模式，构建“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

借此进一步加快爱迪尔品牌建设，加强设计能力，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将爱迪

尔品牌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珠宝首饰品牌。 



3、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审核通过，业务规模将有所提高 

2016 年 2 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预计未来半年内，公司将完成本次非公

开发行，届时公司的资产规模将有所提升。未来随着募集资金项目的逐步实施，

公司业务规模将有所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目

前业务开展的需求和主营业务保持较为平稳的现实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

流动性，提升公司投资价值，为公司实现进一步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不会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及投资者持股比例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及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理性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股本总额 100,000,000 元，资本公积

422,235,848.23 元，未分配利润 367,742,910.55 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中发放现

金红利未超过未分配利润金额，转增股本金额未超过资本公积金额，转增后的资

本公积余额不低于转增前注册资本的 25%。 

2015 年中小投资者通过电话和互动易平台多次要求公司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增加股票流动性。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提议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

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13-2015 年）分红回报规划》，同时充分

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性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7,373,694.77 元，2014 年年度利

润分配为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 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公司《2015 年三季度报

告》及《2015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介于 6,116.16 万元与 10,484.84 万元之间，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为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1 元人民币现金，以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0 股。 

综上 2015 年公司现金分红金额较 2014 年有所下降，与公司业绩相匹配；同

时出于对公司未来业务的长期看好、非公开发行的逐步实施完毕等因素，公司预

计未来资产规模及业务规模将有所提高，综合考虑中小投资者的诉求，公司以公

积金每 10 股转增 20 股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可分配范

围。 

回复：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后，对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分配范围进行了测算。 

根据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及截止2015年度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经合理推算，预计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发放现金红利金额 1,100

万元不会超过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余额（按照母公司和合并孰低



原则计算），同时公司具备发放现金红利所需现金储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转增

股本金额 20,000 万元不会超过资本公积余额，转增后公司留存的资本公积不少

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该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

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以及在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回复：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用于爱迪尔珠宝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爱迪尔珠宝生产

扩建项目和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截至本回复，公司已按招股说明书

及相关规定，补充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除上述外，公司在过去 12 个

月内未曾使用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在未来 12 个月内未有使用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四、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信息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回复： 

我司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收市后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日明先

生关于利润分配的提议函，收到上述函件后公司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组织公司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5 名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就上述事项进

行讨论，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了登记，并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晚及时向市场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的提议函，上述过程符合相

关规定。 



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

规定，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

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况不存在信息泄露。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4 日 




